
 

製程安全評估定期實施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下列工作場所： 

一、勞動檢查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從事石油產品之裂解

反應，以製造石化基本原料之工作場所。 

二、勞動檢查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製造、處置或使用危

險物及有害物，達勞動檢查法施行細則附表一及附表二規定數

量之工作場所。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製程安全評估，指利用結構化、系統化方式，辨識、分析

前條工作場所潛在危害，而採取必要預防措施之評估。 

    本辦法所稱製程修改，指對前條工作場所之製程化學品、技術、設

備、操作程序、規模或影響製程設施之變更，包括其製程安全資訊、標

準作業程序或規範之更新。 

第四條  第二條之工作場所，事業單位應每五年就下列事項，實施製程安全評

估： 

一、製程安全資訊，如附表一。 

二、製程危害控制措施，如附表二。 

  實施前項評估之過程及結果，應予記錄，並製作製程安全評估報告

及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評估報告內容應包括下列各項： 

一、實施前項評估過程之必要文件及結果。 

二、勞工參與，如附表三。 

三、標準作業程序，如附表四。 

四、教育訓練，如附表五。 

五、承攬管理，如附表六。 

六、啟動前安全檢查，如附表七。 

七、機械完整性，如附表八。 

八、動火許可，如附表九。 

九、變更管理，如附表十。 

十、事故調查，如附表十一。 

十一、緊急應變，如附表十二。 

十二、符合性稽核，如附表十三。 

十三、商業機密，如附表十四。 

前二項有關製程安全評估之規定，於製程修改時，亦適用之。 

第五條    前條所定製程安全評估，應使用下列一種以上之安全評估方法，以評

估及確認製程危害： 



 

一、如果-結果分析。 

二、檢核表。 

三、如果-結果分析/檢核表。 

四、危害及可操作性分析。 

五、失誤模式及影響分析。 

六、故障樹分析。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具有同等功能之安全評估方法。 

第六條    第四條所定每五年應實施製程安全評估，其期間分別依下列各款所定

之日起算：  

一、依本辦法規定完成製程安全評估，並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之

日。 

二、於本辦法施行前，依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審查合格，

取得審查合格之日。 

三、於本辦法施行前，依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規定，完

成製程安全重新評估之日。 

第七條    第四條所定製程安全評估，應由下列人員組成評估小組實施之： 

一、工作場所負責人。 

二、曾受國內外製程安全評估專業訓練或具有製程安全評估專業能

力，持有證明文件，且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者 (以下簡稱製程

安全評估人員)。 

三、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設置之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四、工作場所作業主管。 

五、熟悉該場所作業之勞工。 

    事業單位未置前項第二款所定製程安全評估人員者，得以在國內完

成製程安全評估人員訓練之下列執業技師任之： 

一、工業安全技師及下列技師之一： 

(一)化學工程技師。 

(二)工礦衛生技師。 

(三)機械工程技師。 

(四)電機工程技師。 

二、技術顧問機構僱用之工業安全技師及前款各目所定技師之一。 

    前項人員兼具工業安全技師資格及前項第一款各目所定技師資格之

一者，得為同一人。 

第八條    事業單位應於第六條所定製程安全評估之五年期間屆滿日之三十日

前，或製程修改日之三十日前，填具製程安全評估報備書（如附表十五），



 

並檢附製程安全評估報告（評估過程相關資料得留存事業單位備查），報

請勞動檢查機構備查。 

    第二條第二款所定工作場所，其製造、處置或使用危險物及有害物，

少於勞動檢查法施行細則附表一及附表二規定數量三十倍者，事業單位

得以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第五條所定資料，代替前項之製程

安全評估報告。 

第九條    依前條規定所報製程安全評估報告，其內容不完備者，勞動檢查機構

得限期令其補正。 

第十條    事業單位有工作場所發生下列情事之一者，應檢討並修正其製程安全

評估報告後，留存備查： 

一、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定之職業災害。 

二、火災、爆炸、有害氣體洩漏。 

三、其他認有製程風險之情形。 

    勞動檢查機構得請事業單位就評估報告內容提出說明，必要時，並

得邀請專家學者提出建議。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施行。 

 

 

 

 

 

 

 

 

 

 

 

 

 

 

 

 



 

附表一 製程安全資訊 

製程安全資訊內容包含下列事項： 

一、高度危險化學品之危害資訊： 

(一)毒性資訊。 

(二)容許暴露濃度。 

(三)物理數據。 

(四)反應性數據。 

(五)腐蝕性數據。 

(六)熱及化學安定性數據。 

(七)可能發生不慎與其他物質混合危害後果。 

二、製程技術相關資訊 

(一)方塊流程圖或簡化製程流程圖。 

(二)製程化學反應資料。 

(三)預期最大存量。 

(四)溫度、壓力、流量或組成等之安全上、下限。 

(五)製程偏移後果評估，包括可能影響勞工安全及健康事項。 

三、製程設備相關資訊 

(一)建造材料。 

(二)管線與儀錶圖(P&ID’s)。 

(三)防爆區域劃分。 

(四)釋壓系統設計及設計依據。 

(五)通風系統設計。 

(六)使用之設計規範及標準。 

(七)質能平衡資料。 

(八)安全系統如安全連鎖、偵測或抑制系統。 

(九)製程設備之設計、製造及操作符合相關法令規定之證明文件。 



 

附表二 製程危害控制措施 

製程危害控制措施包含下列事項： 

一、製程危害辨識。 

二、確認工作場所曾發生具有潛在危害之事故。 

三、製程危害管理及工程改善等控制措施。 

四、危害控制失效之後果。 

五、設備、設施之設置地點。 

六、人為因素。 

七、控制失效對勞工安全及健康可能影響之定性評估。 



 

附表三 勞工參與 

勞工參與內容包含下列事項： 

一、雇主擬訂執行勞工參與計畫之情形。 

二、雇主與勞工及其代表，就製程危害分析之實施，及製程安全管理之其他要項，

進行協商之情形。 

三、雇主提供勞工及其代表，取得製程危害分析及其他必要資料之情形。 



 

附表四 標準作業程序 

標準作業程序包含下列事項： 

一、每一操作階段之程序。 

(一)初始開車操作程序。 

(二)正常操作程序。 

(三)臨時操作程序。 

(四)緊急停車條件及程序。 

(五)緊急操作程序。 

(六)正常停車操作程序。 

(七)歲修或緊急停車後之重新開車操作程序。 

二、操作界限： 

(一)製程偏移後果。 

(二)製程偏移矯正程序。 

三、安全及健康考量： 

(一)製程使用化學物質之特性及可能危害。 

(二)預防暴露危害之相關控制措施及勞工個人防護裝備。 

(三)實際接觸或空氣中暴露發生後須採取之控制措施。 

(四)原物料品質管制及有害化學物質存量控制。 

(五)任何特別或獨特危害。 

四、安全系統及其功能。 

五、標準作業程序之更新。 

六、工作安全及衛生標準。 



 

附表五 教育訓練 

勞工教育訓練包含下列事項： 

一、從事或即將從事製程操作之勞工須接受製程概述及標準作業程序訓練，並有

包括受訓人員、訓練日期及測驗情況等內容之訓練紀錄。 

二、從事製程操作之勞工須定期接受在職訓練，並有包括受訓人員、訓練日期及

測驗情況等內容之訓練紀錄。 



 

附表六 承攬管理 

對製程區或鄰近製程區從事維修、歲修、重大翻修或其他特殊作業之承攬人管

理，包含下列事項： 

一、選擇承攬人時，應考慮其安全衛生管理績效。 

二、應於事前告知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與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

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三、應於事前告知承攬人緊急應變相關規定。 

四、應訂定承攬人工作安全及衛生標準，以管制承攬人及其勞工於製程區之作業。 

五、對承攬人進行定期評核，確認承攬人是否對其所屬勞工提供適當之教育訓練

等，以確保其工作安全。 

六、保存承攬人及其勞工於承攬作業期間所發生之職業災害相關紀錄。 



 

附表七 啟動前安全檢查 

對新建設備及製程單元重大修改，於製程引入危害性化學品前，須執行啟動前安

全檢查，包含下列事項： 

一、建造及設備均符合設計規範。 

二、完成安全、操作、維修及緊急應變程序。 

三、完成製程危害分析及變更管理，相關建議事項已改善。 

四、已對相關勞工實施教育訓練。 



 

附表八 機械完整性 

對壓力容器與儲槽、管線(包括管線組件如閥)、釋放及排放系統、緊急停車系統、

控制系統(包括監測設備、感應器、警報及連鎖系統)、泵浦等製程設備執行下列

事項，以確保製程設備程序完整性： 

一、建立並執行書面程序。 

二、針對維持設備持續完整性之勞工，提供製程概要與危害認知及適用於勞工作

業相關程序之訓練。 

三、檢查及測詴： 

(一)製程設備須實施檢查及測詴。 

(二)檢查與測詴程序、頻率須符合相關法令及工程規範。 

(三)依照製程設備操作與維修保養經驗，定期檢討檢查及測詴頻率。 

(四)應有詳實之書面紀錄資料，內容至少載明檢查或測詴日期、執行檢查或

測詴人員姓名、檢查或測詴製程設備編號或其他識別方式、檢查或測詴

方式說明、檢查或測詴結果等。 

四、未對超出製程操作或設備規範界限實施矯正前，不得繼續設備之操作。 

五、對設備之建造、組裝，應訂定品質保證計畫，以確保下列事項： 

(一)採用正確之材質及備品，並確認適用於製程。 

(二)執行適當之檢點及檢查，以確保設備之正確安裝，並符合原設計規格。 

(三)確認維修材料、零組件及設備符合未來製程應用之需要。 



 

附表九 動火許可 

於製程或製程附近實施動火作業前，須核發動火許可，其內容包含下列事項： 

一、確認完成火災預防及保護相關措施。 

二、核可動火作業日期。 

三、動火作業對象。 

四、動火作業期間。 



 

附表十 變更管理 

對製程化學品、技術、設備、操作程序及影響製程之設施之變更，須執行變更管

理，其內容包含下列事項： 

一、建立並執行書面程序。 

二、須確認執行變更前，已考慮下列事項： 

(一)執行變更之技術依據。 

(二)安全衛生影響評估措施。 

(三)操作程序之修改。 

(四)執行變更之必要期限。 

(五)執行變更之授權要求。 

三、變更程序後或受影響之製程啟動前，應對製程操作、維修保養勞工及承攬人

勞工等相關人員，辦理勞工教育訓練。 

四、變更程序後，須更新受影響之製程安全資訊、操作程序或規範等。 



 

附表十一 事故調查 

事故調查處理制度包含下列事項： 

一、訂定意外事故調查標準作業程序，實施意外事故及虛驚事故調查，並成立調

查小組，至少有一位小組成員熟知發生事故之製程。該事件涉及承攬作業

者，小組成員應包括一位承攬人勞工，調查小組其他成員應具備適當之知識

及經驗。 

二、意外事故調查報告應包含下列項目，記錄並保存五年以上： 

(一)事故發生日期。 

(二)調查開始日期。 

(三)事故發生經過描述。 

(四)事故發生原因。 

(五)根據調查結果研擬之改善建議。 

三、建立迅速處理事故調查報告結果與建議之系統，解決及矯正措施須予以記錄。 

四、意外事故調查報告應與事故發生相關作業人員(包含承攬人勞工在內)進行檢

討。 



 

附表十二 緊急應變 

應訂定緊急應變計畫，內容至少應包含下列項目： 

一、緊急應變運作流程及組織： 

(一)緊急應變組織架構及權責。 

(二)緊急應變控制中心位置及設施。 

(三)緊急應變運作流程及說明。 

二、緊急應變程序應指派一人擔任應變協調指揮者，並明確規定其責任。 

三、緊急疏散程序及疏散路徑設定。 

四、執行重要操作之勞工在疏散前必須遵守之程序。 

五、完全疏散後人員再集合清點之程序。 

六、執行搶救與醫療之勞工，其搶救及醫療之責任。 

七、火災及其他緊急事件之通報方式。 

八、各項危害物質之控制程序。 

九、急救處理及搜救計畫。 

十、緊急應變設備之置備與外援單位之聯繫。 

十一、災後復原(清空及再進入之程序)。 

十二、緊急應變演練計畫(應涵蓋各種可能之緊急狀況)與演練紀錄。 

十三、緊急應變計畫之修正。 



 

附表十三 符合性稽核 

符合性稽核包含下列事項： 

一、至少每三年須確認依製程安全評估所發展之各項程序與規範之適當性及是否

遵守。 

二、至少有一位熟知製程之人員執行符合性稽核。 

三、須製作符合性稽核結果報告。 

四、迅速採取並記錄對符合性稽核結果之因應措施。 

五、須保存最近二次符合性稽核報告。 



 

附表十四 商業機密 

對商業機密採取下列事項： 

一、須提供必要之資訊，以利製程安全資訊彙整人員、製程危害辨識人員、操作

程序制定人員、參與事故調查人員、緊急狀況規劃與應變人員、符合性稽核

人員執行製程安全相關作業。 

二、得要求前述人員遵守保密協議。 

三、勞工及其指定代表可獲知製程安全評估相關文件中之商業機密。但得要求其

保密。 



 

附表十五  製程安全評估報備書  

 

事業單位名稱、
地址、電話及電
子郵件信箱 

 適用本辦
法工作場
所所在地 

 

營利事業統一編
號 

 
工廠登記
證明文件 

(無工廠登記證明文件者，
填營利事業登記證號；均
無者，填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准文號)   

代表人姓名  事業經營
負責人職
稱及姓名 

 

主辦人職稱、姓
名、電話及電子
郵 件 信 箱 

 

適用本辦法工作
場所 (適用二種
應 分 別 填 列 ) 

 

      此致 
(勞動檢查機構全銜) 
 
                          事業單位：        (簽章) 
                          代表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 報請備查時，應檢附本辦法第四條規定之資料。 

 

 


